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

：

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１１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

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年报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年报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董事会拟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不分配不转增。

１

、利润分配预案：不分配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０１６８．３９

万元，将上年未分配利

润

１９０１．７９

万元弥补本年度亏损后，未分配利润为

－８２６６．６

万元，本年度无利润可分配，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２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转增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８９０．９９

万元，盈余公积金为

７９７３．１７

万元，未分配利润为

－

８２６６．６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由于本年度亏损，将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弥补本年度亏损后，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没有未分配利润可供使用。

４

、公司独立董事李伟先生、吴学军先生、项光亚先生对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由于本年度亏损，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我们作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经过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并根据了解、掌握的实际情况，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我们从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出发，认为董事会提议

２０１１

年度不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将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弥补本

年度亏损，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的利润分配方案。

以上分配预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湖北省物价局、财政厅鄂价经字［

１９９９

］

２９３

号文件规定，并对照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签定的委托业务约定书

的完成情况，同意支付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业务费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同时为做好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请大信会计

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自公司

１９９６

年上市以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一直为公司的审

计机构，为公司提供了客观、公允的审计结果。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且已为本公司提供了多年的优质

审计服务，公司

２０１２

年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实际机构，有利于保持公司审计业务的

连续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同时聘请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规定，公

司作出了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自我：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循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

到有效地贯彻执行，

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受到监管局、深交所对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和公开谴责等

情形。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内部控制活动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

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具有较为科学合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有效地控制了公司内外部风险，保证了公司长

期、稳定、规范、健康地发展。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的独立董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董事会根据相关要求，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应了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拟发行不

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含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０２

，

９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

３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裂解工程、

５０

吨

／

年泼尼松龙和

２０

吨

／

年甲基泼尼松龙工程、年产

５００

吨萘普生工程，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４．４１

元）。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取得《湖

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但尚未办理相关环保报批。

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召开后，公司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办理相关环保报批手续，因环保报批审核极

为严格且审核流程较长，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直未能取得环境评价批准文件，故公司一直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经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和审慎分析，鉴于公司目前短期内仍无法取得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价批准文件，且目

前公司股价也远远低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规定的最低价格，公司董事会拟撤销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共五项议案不再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投资项目公司将作为项目储备继续进行相关环评报批工作，以后将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资金情况，以自有资金或银

行贷款的方式进行建设。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整合公司部分医药资产的议案》

为统一管理，强化公司的医药品牌，公司决定以控股子公司———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为医药平台，整合公司部分

医药资产。 目前公司医药资产股权关系如下：

湖北百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科化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百科化工

９７．７５％

股权，荆门市掇刀区迎春

村持有百科化工

２．２５％

股权。 本公司与荆门市掇刀区迎春村无关联关系。

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科亨迪），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百科亨迪

９８％

的股权，百科化工持

有百科亨迪

２％

的股权。

湖北百科皂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科皂素），注册资本

１５７８．９５

万元，其中百科亨迪持有百科皂素

９５％

的股权，百科化工

持有百科皂素

５％

的股权。

具体方案如下：

１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科亨迪）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１６８

，

６９０

，

５９３．６８

元为

基准，本公司受让湖北百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科化工）持有的百科亨迪

２％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３

，

３７３

，

８１１．８７

元，受

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百科亨迪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百科皂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科皂素）帐面净资产

２０

，

１８４

，

５８８．７０

元为基准，百科化工将

持有的百科皂素

５％

的股权转让给百科亨迪，转让价格为

１

，

００９

，

２２９．４４

元。 转让完成后，百科化工将不再持有百科皂素股

权，百科亨迪持有百科皂素

１００％

股权。

经过以上调整后，本公司仍持有

９７．７５％

百科化股权，公司医药资产股权关系如下：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

楼会议室。 （具体开会内容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２

）。

上述议案第一、二、三、四、五、六项议案将提请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三、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吴学军、项光亚、李伟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吴学军、项光亚、李伟将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报告全文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７

股票名称

：

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１２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

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审 议 内 容

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年报报告摘要

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六 关于支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七 关于聘请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具体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公司五届二十九次董事

会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和公司五届十五次监事会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吴学军、项光亚、李伟将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同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③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亦可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传真：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杨湾路

１３２

号（邮编：

４４８０００

）

联系人：陈大力 龙飞

２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Ａ／Ｂ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作出以下表决指示：

１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

可以

□

不可以

２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

可以

□

不可以

３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

：

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１３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

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本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主席吴时炎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意见：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报告期内能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 公司重大决策科学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制

度；公司董事、经理执行职务时能够勤勉尽责，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２

、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和对有关事项作出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３

、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项目完全一致，没有发生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４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损害部份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行

为。

５

、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６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的无解释性说明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７

、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

１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

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

有效。

（

３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承诺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３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计意见和对有关事项作出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

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

有效。

（

３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根据相关要求，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应了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

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董事长肖云华先生、财务总监陈大力先生及财务部经理易廷浩先生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

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天茂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大力 龙飞

联系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杨湾路

１３２

号 湖北省荆门市杨湾路

１３２

号

电话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传真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电子信箱

ｔｍｊｔ ＠ｂｉｏｃａｕｓｅ．ｎｅｔ ｔｍｊｔ ＠ｂｉｏｃａｕｓｅ．ｎｅｔ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１３３

，

７６３

，

４０２．７１ １

，

２６１

，

１５８

，

９６９．２３ －１０．１０％ ７２５

，

５９５

，

１０１．７３

营业利润（元）

－１１３

，

６７３

，

６８０．９１ ２２

，

２１９

，

９０１．８２ －６１１．５８％ ５３

，

１９５

，

６６２．６９

利润总额（元）

－１１６

，

６７８

，

３８６．３６ ３１

，

０６１

，

１０６．５７ －４７５．６４％ ５９

，

２０８

，

９１１．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１

，

６８３

，

９０１．８１ ２８

，

３２２

，

２４８．５１ －４５９．０２％ ５０

，

２６７

，

５７７．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９９

，

４５９

，

６４２．９０ １９

，

９６４

，

０６３．０２ －５９８．１９％ ４４

，

５６３

，

９０３．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６６

，

９４６

，

０８０．００ ２２４

，

５８４

，

７８３．８０ －７０．１９％ －２０

，

５４０

，

１４１．２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１

，

８８３

，

６１４

，

５３５．３７ １

，

９７６

，

３１１

，

２７６．４１ －４．６９％ ２

，

１５５

，

７３０

，

１７５．１５

负债总额（元）

４６９

，

４６９

，

９５８．５７ ３７４

，

２４９

，

６２４．９０ ２５．４４％ ５８１

，

２８５

，

５５８．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３７６

，

２３７

，

９２８．９８ １

，

５４５

，

０２２

，

３５３．９８ －１０．９２％ １

，

５１８

，

１７２

，

０４９．３４

总股本（股）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００ ０．００％ ６７６

，

７９４

，

９３３．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１ －４５７．１４％ ０．０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１ －４５７．１４％ ０．０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５８６．６７％ ０．０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１１％ １．８５％ －８．９６％ ３．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９５％ １．３１％ －８．２６％ ２．９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４９５ ０．１６５９ －７０．１６％ －０．０３０３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０２ １．１４ －１０．５３％ ２．２４

资产负债率（

％

）

２４．９２％ １８．９４％ ５．９８％ ２６．９６％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１２２

，

３５９．０７

无

－８５４

，

６５６．８９ ４９

，

１６５．１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５４６

，

０００．００

无

３

，

０１１

，

４１２．４９ ５

，

７２２

，

５６８．５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无

０．００ １

，

７０４

，

３５１．８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２８

，

３４６．３８

无

６

，

６８４

，

４４９．１５ ２４１

，

５１５．１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９

，

２７０．１８

无

２５９

，

２７１．６６ －１

，

８６２

，

１９６．９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５１

，

１７６．３６

无

－７４２

，

２９０．９２ －１５１

，

７２９．７１

合计

－２

，

２２４

，

２５８．９１ － ８

，

３５８

，

１８５．４９ ５

，

７０３

，

６７３．９７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５２

，

２４８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１４９

，

３７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３．７８％ ３２１

，

９３８

，

５８２ 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

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８１％ １１

，

００３

，

９０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摩根士丹利

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２％ ７

，

０８１

，

８９９ ０ ０

俞海熊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３

，

６４１

，

０００ ０ 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３％ ３

，

１１６

，

４０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２％ ２

，

９３２

，

８５３ ０ 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１％ ２

，

８６５

，

４００ ０ ０

王广志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２

，

６１４

，

２００ ０ ０

王培琳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２

，

３０６

，

３４５ ０ ０

曾伟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２

，

２９８

，

３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１

，

９３８

，

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００３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８１

，

８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俞海熊

３

，

６４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３

，

１１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２

，

９３２

，

８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２

，

８６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广志

２

，

６１４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培琳

２

，

３０６

，

３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曾伟平

２

，

２９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均为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１

、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全球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产品销售市场持续低迷，实体经济运

行艰难。 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以销定产，以产定采的生产组织原则，加强管理，科学组织，

合理调度，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３４

亿。

报告期内，公司在新能源化工、原料药和金融投资领域继续保持持续发展：

新能源化工领域：

根据中国能源政策和产业趋势，结合中国煤资源丰富的条件和公司的技术及产品优势，公司介入新型能源化工领域，

以甲醇制二甲醚，打造一条新型能源产业链。 目前公司已具备

５０

万吨

／

年燃料级二甲醚的生产能力，成为全国最大的二甲

醚生产商之一。

为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业链，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装置的协同能力，提高综合效益，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

程的议案》：公司拟投资

３．０２

亿元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该项目以醚后

Ｃ４

为主要生产原料生

产丙烯、丁烷气、丙烷气、

ＭＴＢＥ

、轻烃、混合芳烃等石化产品。 为加快项目建设，工程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目前已进

入全面安装阶段。

原料药领域：

报告期，公司主产品布洛芬产能达到了

４５００

吨并通过欧盟检查。 布洛芬、托拉塞米两个主要原料药通过英国

ＭＨＲＡ

现场认证检查，获得两个

ｃＧＭＰ

证书，加上公司已通过的美国

ＦＤＡ

认证检查，标志我们的原料药完全与国际接轨，可直接

进入欧美等高端市场，为公司成为全球重要的解热镇痛药基地乃至为下一步发展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布洛芬供应商迈出

了坚实一步。

报告期，公司完成了

３００

吨

／

年的皂素生产装置环保科技攻关项目，积极加快黄姜生态园项目建设，黄姜生态园项目建

成后将有利于皂素生产能力的扩大，进一步提高公司皂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使公司成为国内最大的甾体药物生产基地。

金融投资领域：

（

１

）公司持有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６００

万股，占天平保险注册资本的

２０％

，为天平保险第一大股东之一。

２０１１

年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３３１９５３．１１

万元，净利润

２５２５１．６３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参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增设分支机构，提高偿付能力，国华人寿拟以

１

元

／

股的价格增加股本

２００００

万股，增资总额

２

亿元。 公司同意用自有

资金以现金方式按所持国华人寿股权比例增资

４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国华人寿

２４０００

万股，占国华人寿注册

资本的

２０％

，仍为国华人寿的第一大发起人股东。

２０１１

年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３３９６２５．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３９５６４．４８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医药收入

２８

，

１５４．８５ ２６

，

３３７．８３ ６．４５％ －１１．１３％ －５．６８％ －５．４１％

化工收入

８５

，

２２１．４９ ８４

，

８３９．９２ ０．４５％ －９．７６％ －６．４２％ －３．５５％

合计

１１３

，

３７６．３４ １１１

，

１７７．７５ １．９４％ －１０．１０％ －６．２４％ －４．０３％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二甲醚

４８

，

８７６．０８ ４８

，

０２０．００ １．７５％ －２１．８０％ －１９．８７％ －２．３７％

聚丙烯

２４

，

５５２．４９ ２５

，

１９５．３６ －２．６２％ １１．７７％ １５．８０％ －３．５７％

布洛芬原料药

２０

，

３２５．５４ １９

，

４９０．５５ ４．１１％ １．８５％ ８．１０％ －５．５５％

其他

１９

，

６２２．２２ １８

，

４７１．８３ ５．８６％ －９．５３％ －２．１０％ －７．１５％

合计

１１３

，

３７６．３４ １１１

，

１７７．７５ １．９４％ －１０．１０％ －６．２４％ －４．０３％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１

年出现亏损主要原因如下

（

１

）由于国家对二甲醚掺烧的标准迟迟不能出台，并且国外的低价甲醇对我国市场的冲击，造成东南沿海的甲醇价格

低，我公司从华北、西北所购进的甲醇失去了优势，以上原因导致我公司主产品二甲醚开工率低。

（

２

）主产品布洛芬原料药

８０％

以上出口到国外市场，

２０１１

年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原材料涨价，加之劳动

力成本上升出现亏损。

（

３

）参股的国华人寿尚处于全国性布点阶段，因费用较大出现亏损。

２

、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１０．１０％

，主要是主产品二甲醚开工率低，比同期收入下降

２１．８０％

。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期无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出售湖北中天荆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荆门化工”）股权的议案》、《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出售枣庄百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

庄百科”）股权的议案》，公司与自然人高玉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荆门化工

８３．６％

的股权，股权转让的定

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８

，

３０７．８０

万元为依据，转让价格确定为

６

，

９４５．３２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

司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湖北百科皂素有限公司与自然人林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转让其持有的枣庄百科

９８％

、

２％

的股权，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５２８．０７

万元为依据，转让价格为

５２８．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仅合并荆门化工、枣庄百科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不合并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

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４－２６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肖云华先生、财务总监陈大力先生及财务部经理易廷浩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

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１

，

９８８

，

３３８

，

６２２．８６ １

，

８８３

，

６１４

，

５３５．３７ ５．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３５９

，

２６２

，

２９４．２６ １

，

３７６

，

２３７

，

９２８．９８ －１．２３％

总股本（股）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９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５３

，

４２０

，

６０２．６５ ２７１

，

３７９

，

８６７．１６ －６．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９

，

０２７

，

６８３．８７ ３

，

１０６

，

８０６．６５ －１

，

３５６．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３

，

２２２

，

９１９．６６ ２５

，

８９４

，

２９６．４１ －１０．３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１０．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１

，

５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１

，

５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８８％ ０．２０％ －３．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２．８９％ －０．０４％ －２．８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７

，

８８３．２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７２

，

４６２．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４３３．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１

，

３３７．２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１

，

９３４．１７

合计

３６７

，

０５０．７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４９

，

３７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１

，

９３８

，

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４０７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８１

，

８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俞海熊

３

，

６４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３

，

２１０

，

４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３

，

０６２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培琳

２

，

８９７

，

６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２

，

８６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２

，

４６３

，

９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３８２

，

０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业绩亏损，主要原因为主产品原材料价格上升，毛利率下降；财务费用同比上升；同时公司参股的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新开发品种的前期费用一次性计入损益，导致一季度出现较大亏损。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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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新大洲物流通过市场公开竞标方式承接此项业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路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

新大洲本田（以下简称“甲方”）委托新大洲物流（以下简称“乙方”）以汽车运输的方式承运甲方托运的货

物。

１．

结算方式

１．

结算方式为：乙方在每月

１５

日将上月的《业务结算汇总表》（包括纸档和电子档）及对应的“结算凭证”（必

须填列内容完整、有新大洲

－

本田所属操作部门盖章和经办人签名、有收货单位签收和盖章签名）送于甲方进行

校核；双方核对无误后，乙方出具正式运输发票，甲方确认后用银行转帐方式支付。 如有需扣除的款项，应在运

费中扣除。

１．２

运费的结算时期为

６０

天。

２．

裸装车运输责任

２．１

甲方每周向乙方提供下周裸装车预示生产发运计划。甲方确保此计划的均衡性，全月周之间的计划浮动

不超过

２０％

。 乙方接到计划后，必须在

７

日内发出。 否则每延迟

１

天，按

２００

元

／

车次处罚。 （车次以

２０

台

／

次装载为标

准）

２．２

甲方对乙方承运的裸装车给予相应的运费补贴。

３．

货物运输量的分配以及运输质量的考核指标

３．１

货物运输量的分配

根据新大洲本田运输招标的要求和方针，由新大洲本田根据各承运商的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情况，确定各承

运商的承运量。

３．２

货物运输质量，甲方按货物运输质量考核指标，每月对乙方进行一次评估考核。

３．３

甲方按月、按发站、按到达省份统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如果乙方连续两个月上述任何一项指标未达标，

甲方除按有关规定处罚外，还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３．４

上述考核指标仅用于服务质量考核，不作为免责条款。

４．

变更与终止

４．１

合同如有变更或者终止，经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确定，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４．２

甲 乙双方协商执行油价联动机制（以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柴油价

７．１６

元

／

升为基准），当季度平均油价

调高

１０％

以上的时候，运价上调

２％

。反之当季度平均油价下降超

１０％

，则运价下调

２％

。此油价联动机制的调整时

间以季度为标准。（如当上季度油价上调或下降超

１０％

，则在下季度将运价上调或下降

２％

）。在执行此条款前，物

流公司必须提供有效的国家调整规定以及本单位的书面提价或降价报告，经双方协商，审计确认后，才能执行

运价的上调或下降。

４．３

合同有效期内，双方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

５．

本合同有效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部品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１．１

本合同标的：乙方承运甲方从上海、天津出发的配件、机油并提供服务。

１．２

乙方为甲方承运其货物到指定地点，该指定地点将在今后的托运单中具体指明。

２．

支付方式

乙方运费根据运费发票和由收货方签收的《运货单》按月向甲方结算，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完整单据后一

个月内付款。

３．

乙方承运的范围

乙方负责将甲方的货物实行收货和送货的乙方上门服务方式。

４．

本合同的有效期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止。 合同到期后，若甲乙双方无异议，则本合同继

续有效。

（三）《仓储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将货物委托乙方保管，并由乙方提供仓储、装卸及管理等服务。

１．

货物名称、质量保证、包装要求

１．１

货物名称：新大洲本田摩托车及相关部品。

１．２

质量保证：甲方应保证其产成品的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标准，并承担因质量问题

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１．３

包装要求：甲方必须按照国家主管机关规定的标准包装，并承担因包装质量不符合国家或合同规定标准

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若需改变及时通知乙方。

ａ

、包装箱的牢固程度应保证正常的装卸、堆码需要；

ｂ

、包装箱含水率控制在

３０％

以内。

２．

结算办法

ａ

、每月

５

日之前依据甲乙双方确认的结算数量及价格计算物流费用；

ｂ

、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次月付款项，每月结算一次，须在收到乙方单据的五个工作日内予以付款。

３．

货物交接、保管与发货

３．１

乙方接受甲方产品时，仅从货物的型号、颜色、数量及包装外观质量（包装带有无破损、脱落：包装箱有无

破损、变形；包装箱有无淋雨、受潮、霉变；有无倒置、平放；是否

ＳＤＨ

原包装）对货物予以清点、验收。 验收无误在

甲方开具的《物资内部调拨单》上签字确认，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视为交接完毕。 乙方在验收的同时应逐一采集

条形码并于当日及时在甲方销售系统中提交入库。

３．２

乙方负责货物的仓储与货物财产险的投保。

３．３

甲方下达发运指令后，乙方应及时据此开据《出库指令》并安排仓库及时发货。乙方在发货的同时应逐一

采集条形码并于当日及时在甲方销售系统中提交出库。

３．４

乙方在货物存储期间造成的货物破损，必须及时将货物运回生产工厂返修，返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甲

方发现货物破损后

３０

天内还未修复的，由乙方对该批车全额赔偿。

３．５

货物的所有权始终归甲方所有。

４．

违约责任

４．１

在仓储过程中，因乙方保管不善造成甲方货物丢失、损坏、被盗、被抢等任何损失，均由乙方向甲方赔偿，

赔偿金额按甲方销售底价和实际损失数量计算。

４．２

未按国家或合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储存货物进行必要的包装，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损失及甲方货物

自然损耗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５．

本合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合同到期，如双方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大洲物流是在原新大洲本田运输部门的基础上剥离出来成立的公司， 其成立后一直承担新大洲本田的

物流业务。 从

２００７

年起按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大洲本田不在与本公司合并报表，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杜树良

先生同时担任两公司董事、新大洲本田高级管理人员和新大洲物流董事长而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交易是按照市

场化交易原则进行的正常业务往来，

２０１１

年度新大洲物流上述业务实现净利润

４２３．３４

万元， 向本公司贡献利润

３３８．６７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的

２．２７％

。 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新大洲物流与新大洲本田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本关联交易

累计发生的总金额为

２

，

０８８．２１

万元。

七、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签署的《公路运输合同》、《仓储合同》和《部品运输

合同》。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会议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贷款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上年度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期限即将到期，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增强子公司的

融资能力，根据子公司的申请并结合实际情况，本公司拟为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１．

同意为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

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２．

同意为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物流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决议有效

期一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３

日

注册地点：牙克石市煤田镇矿区路

法人代表：周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采掘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其

８５．８８％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五九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１１９

，

７７９．６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３

，

５０２．８９

万元（其中包

括银行贷款总额

８

，

３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５３

，

３７６．８９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５

，

０７０．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６

，

７８８．２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４

，

２５９．１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８

，

２８４．９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五

九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１２０

，

１５０．７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

，

７７７．１７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８

，

３００

万元、流

动负债

５０

，

６５１．１７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８

，

１５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

，

６８５．３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３

，

８８５．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２

，

８７６．２４

万元。

２．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淮海村

法人代表：杜树良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仓储、普通货物运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大洲物流公司资产总额

１２

，

０４７．２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１３７．１０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

款总额

８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６

，

１３７．１０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５

，

１５８．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３１

，

４０４．４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９４３．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１

，

２１１．６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新大洲物流公司资产

总额

１０

，

８５４．６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７４５．１３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３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

４

，

７４５．１３

万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５

，

３４３．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７７２．８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９８．２９

万元、

净利润

１８４．９５

万元。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１．

同意为五九集团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

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担保事宜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２．

同意为新大洲物流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

一年。 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担保事宜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四、担保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为上述两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其年度贷款担保额度， 决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止。 在此期间上述两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时，本公司将根据其需要为其提供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

公司、上述相关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为五九集团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伦贝尔分行贷款

７

，

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为新大洲物流公

司担保额为

０

。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主要业务的控股子公司， 为了加快煤炭产业发展和提升子公司第三方物流业务的市

场竞争力，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上述公司盈利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偿债风险较小，本

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担保风险可以控制。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五九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６７％

，新大洲

物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０．９４％

。

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要求五九集团公司另一股东提供反担保。 由于新大洲物流公

司其他股东为自然人，提供反担保不具可操作性实际意义不大，因此由本公司直接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为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８６％

，

且本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无涉及担保的诉讼事项。

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为上述两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额为年度总额度，若全额使用，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３７％

。

七、其他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当达到信息披露标准时，在协议签署、出现其他进

展或发生变化时及时公告相关信息。

八、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１５

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６

）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无特别强调事项

３．

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和与本通知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３

：

３０

）；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３０

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７

号港澳申亚大厦

１９

层。

４．

其他事项：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

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任春雨先生、陆弘先生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５００

号东银中心

Ｂ

栋

２８０１

室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７

号港澳申亚大厦

１９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

或

５７０１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０１１１

或（

０８９８

）

６８５９３７０１

传 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０１３６

或（

０８９８

）

６８５９３７０１

电子邮箱：

ｒｅｎｃｈｕｎｙｕ＠ｓｕｎｄｉｒｏ．ｃｏｍ．

，

ｌｕｈｏｎｇ＠ｓｕｎｄｉｒｏ．ｃｏｍ．

２．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限：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若不做具体指示，则应注明代理人是否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格式自制均

有效。 ）


